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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萍，中山路 207号

“海尔斯曼斯专卖店”店主，
自1999年以来一直承租此店
面并经营服装。2006年 4月
10日，租赁合同到期，公房使
用权人南昌红光针织内衣厂
以拍租为由，不再与刘丽萍签
订租赁合同，而与一名叫张勇

忠的人签了店面租赁合同，而
张勇忠代表的是江西俊雅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刘丽萍认为
自己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
承租权，因此希望与出租方协
商，继续租赁该店面。

于是，冲突产生了。2006

年7月18日和8月15日，张
勇忠两次带人对 “海尔斯曼
斯专卖店”进行打砸，将店面

铁门关上，并用电焊焊住，致
使 5个店员被关在里面长达

3个小时。
在极度惊惶下，刘丽萍求

助媒体，当地一家媒体派记者
到现场，并进行了报道。与此同
时，另外一起店面租赁纠纷也
与这名叫张勇忠的男子有关。

中山路185号原“阿依连

专卖店” 的店主黄毓英，自
1990年以来一直和丈夫承租
经营此店，该店面的公房使用

权人是南昌东湖区胜利五金厂
（后更名为东湖区胜利工贸公
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

2005年年底，他们经营
的 185号店面与工贸公司签
订的合同期满，工贸公司口头

通知黄毓英夫妇，为贯彻房管
部门的指示，店面出租要进行
投标，参加投标必须缴纳 20

万元的保证金。当时黄毓英提
出，用货物抵押作保证金，遭

到拒绝。
2006年 2月 28日，在未

履行竞标手续的情况下，工贸
公司将中山路 185号出租给
张勇忠。

黄毓英夫妇向工贸公司
表示，愿意在出价相同或略高

于张勇忠的情况下，继续租赁
此店面。在协商没有结果时，
2006年 3月 5日，张勇忠以
违法侵占为由，将黄毓英告上
法庭。4月28日，南昌市东湖
区人民法院下达判决书：原告
胜诉。

此事件并未告一段落。
2006年 3月 31日 20时，工
贸公司的经理熊某与张勇忠
等数十人来到中山路 185号
店面进行打砸。2006年5月9

日，张勇忠叫来搬家公司将黄
毓英存于店面楼上库房内的

货物搬走，前后共搬走了 3车
货，货值上百万元，至今下落
不明。黄毓英曾就此向警方报
案，警方以经济纠纷为由，不
予立案。

两起打砸事件的主角都
是张勇忠，而张勇忠代表的又

都是江西俊雅实业公司。事态
已经愈演愈烈，已非一般的店
面纠纷所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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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被打砸抢一空，还被

法院判决为败诉，南昌市中山
路 185号原承租户黄毓英觉
得委屈，她开始到市委、市政
府上访。

2006年 9月 4日上午，

原南昌市委副书记、市纪检委
书记马承祖接待了黄毓英的

上访，并形成了信访事项协调
会纪要，纪要相关段落如下：

上访人反映，自 2006年
3月以来，南昌市东湖胜利工
贸服务中心经理熊茶保与江
西俊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张勇忠等，多次叫人来到中山

路 185号店面进行砸店、打
人，并抢走店面近百万元的货
物。据事后了解，这伙人的行
为是受江西俊雅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栾清的指使，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栾清、张勇
忠等想通过非法途径和手段

来强占上访人经营多年的店
面。请求市政府和市有关职能
部门认真调查处理此事，并严
惩打人凶手。

会议在听取了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公安局、东湖区政
府等有关人员的意见后认为：

上访人员反映的问题基本属
实。此案应该由公安部门介
入，对情况作详细的调查了
解，并依法严惩打人凶手。

公安部门查证时发现，江
西俊雅实业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人民币，共有4名股东，

分别是栾清、肖玉莲、王谦、刘
加善。肖玉莲、刘加善背后的
社会关系却令人震惊。其中，
股东肖玉莲，其女婿名叫郑毅
刚，郑毅刚是东湖区房管局杨
家厂房管所所长，中山路的两
家店面正在该房管所的辖区

内；股东刘加善，其孙名叫刘
辉，刘辉是东湖区房屋拆迁代
办服务处副主任。

该公司的注册资本 50
万元，4位股东各占 25％的
股份，但 4人实际未出资，

是张勇忠花钱请人代办的注
册手续。

张勇忠为获得中山路185
号的店面承租权，2006年5月
向其使用权人工贸公司的3名
负责人行贿 18万元；2004年
9月，经郑毅刚介绍，认识了中
山路 207号使用权人南昌红
光针织内衣厂厂长王某，先后

分 3次共借给王某 17万元，
并许诺，如果能承租到店面，
17万元借款可以不归还。

目前，涉案的受贿人员已
被移交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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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房管部门公职人员

的郑毅刚和刘辉，在和张勇忠
等人虚假注资成立江西俊雅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后，又分别
于2005年5月、2006年 5月
虚假注资成立了江西泰来贸
易有限公司、南昌天颉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成立这些公司之后，郑毅
刚等人于是与公房使用权人
“里应外合”，自买自卖，对中
山路租赁到期的店面逐一
“清理门户”。

于是有了上面两起非同
寻常的店面租赁纠纷案。而中

山路209—1号店面也因其处
于黄金地段，被纳入了郑毅刚
等人的视线。2006年，他们又
策划了一场内外勾结、精心策
划的店面争夺战。

目前，郑毅刚、刘辉两人
因与商人勾结，借拍租之名，

暗中成立公司，自买自卖强买
强卖以中饱私囊，分别受到开
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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